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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本席接獲民眾陳情反映，板橋車站部分廁所，因地處偏僻，少有人經過，使用時經常發生

可疑人士出沒，在身後窺視，或者發生言語騷擾的情事。 

二、板橋車站目前三鐵共構，加上公車站、客運站，幅員廣大，旅客流動人數眾多，為提供旅

客貼心的服務，廁所數量也隨之增加，但部分廁所位置可能因為較為偏遠，特定時段人煙

較少，民眾使用時，尤其女性，若無人陪伴，易產生安全上的疑慮。 

三、爰此，本席要求主管機關，應盡速針對民眾的反映加以改進，並加強安全防護措施，增加

巡邏次數，設置警鈴，改善照明設備，以確保使用者的安全。 

（一○四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近來酒駕案例頻傳，致使許多家庭因

此受害，國人高度重視，各界檢討聲四起，甚至提倡修法，

加重刑責以遏止酒駕歪風。但除了對現有法令予以檢討之外

，本席要求行政機關更應提出防治酒駕的積極作為，例如廣

泛宣導，深耕教育，加強取締酒駕…等措施，以杜絕悲劇一

再發生，避免酒醉駕駛付出高社會成本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重大酒駕事件頻傳，尤其葉姓民眾駕車撞死婦人，家屬因突逢噩耗，悲傷過度導致猝死，

使其獨生女瞬間變成孤女，不但讓受害者家庭心碎，更讓社會難以接受，日後也將為此付

出高額的社會成本。 

二、陸續有檢討聲浪傳出，認為應該修法提高刑責，或者是以蓄意殺人論處，甚至祭出「預防

性羈押」手段，希望能減少酒駕犯罪。然而事先積極預防，遠勝於事後消極的懲戒，從源

頭進行管控，應更為有效。 

三、以韓國為例，為杜絕酒駕，推動代理司機制度，並於電視劇中置入性行銷，從生活潛移默

化，教育民眾，宣導酒後不開車。 

四、爰此，本席要求行政機關更應提出防治酒駕的積極作為，例如廣泛宣導，深耕教育，加強

取締酒駕…等措施，以杜絕悲劇一再發生，避免酒醉駕駛付出高社會成本。 

（一○五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近來許多特殊境遇家庭，因資格不符

無法申請中低收入戶，屢屢陳情未果，至媒體報導後才獲得

協助與關心。為照顧弱勢，本席要求，相關單位對此類案例

，若無法符合中低收入資格，亦應主動提供其他協助，並因

應時代變遷或現實條件，定期蒐集並分析資料，作為修改法


